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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函〔 〕 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公告
做好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工作，根据市场监

管总局《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 年

第 号，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，附件 ）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从

年 月 日起，我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工作按照《公告》执

行，同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备案事项

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（含特殊食品，以下类同）活动，应

当向市场监管部门备案。既销售预包装食品，又销售非预包装食

品的，应当依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，无需同时办理仅销售预包装

食品备案。

二、备案条件

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活动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具备与销售

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等相适应的经营条件。不同市场主体一般不得

使用同一经营场所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活动。

三、备案流程

对符合备案条件的备案对象可以在登记注册时一并办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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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手续，也可以登记注册后办理备案手续。申请人办理备案，应

当提交《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》（附件 ）；

委托他人办理的，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（见附件 ）以及代理

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

对已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（经营项目仅预包装食品销售）的

经营者办理变更或延续的，按首次备案办理，备案时需缴回食品

经营许可证（正、副本）原件，并予以注销。

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个工作日

内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《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变更

表》（附件 ）进行备案信息变更。

终止食品经营活动的，应当自经营活动终止之日起 个工

作日内，向原备案的市场监管部门提交《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

者备案注销表》（附件 ），办理备案注销。食品经营者主体资格

依法终止的或存在其他应当注销而未注销情形的，市场监管部门

可依据职权办理备案注销手续。

四、备案编号

从 年 月 日起，按照《公告》规定进行备案编号（附

件 ），其中， 位顺序码要与过渡时期备案编号已使用的顺序码

衔接，并接续使用，已使用的顺序码不得重复使用。鉴于目前智

慧应用一体化项目尚未启用，省市场监管局开发了生成备案编号

的 小 程 序 ， 各 地 可 通 过 市 场 监 管 专 网 登 录 网 址 ：

，生成备案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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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经营者在办理备案后，又增加其他食品经营项目的，

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，并注销备案。备案后经营场所发生

变更的，应向原备案的市场监管部门注销备案后，按新地址重新

申请备案。

（二）请各地建好备案档案，智慧应用一体化项目投用后，

省局将组织把备案的信息统一导入一体化系统。

（三） 年 月 日起，原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

于做好过渡时期 食品经营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 审批改备案工

作的通知》 闽市监食流〔 〕 号 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

的公告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

授权委托书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变更表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注销表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编号规则

福建 局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